
 

公務人員考試廉政類科錄取人員實務訓練專業學習請假規定 

規定 說明 

一、為規範公務人員考試廉政類科錄

取人員於實務訓練專業學習期間

之請假事項，特訂定本規定。 

 

明定本規定之規範目的。 

二、本規定適用對象為公務人員高等暨

普通考試、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

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暨四等考試廉

政或政風類科之錄取、補訓或重新

訓練人員 （以下稱受訓人員）。 

明定本規定之適用對象。 

三、受訓人員實務訓練專業學習由法務

部廉政署辦理，並由廉政人員訓練

班執行，法務部廉政署得依受訓人

員編組，遴選政風人員擔任輔導

員，執行訓練工作。 

明定由廉政人員訓練班辦理專業學習

期間訓練事務，及負責執行本規定工作

之輔導員，其編組及遴選方式。 

四、受訓人員於專業學習期間，得請公

假、喪假、產前假、陪產檢及陪產

假、娩假、流產假、安胎假、病假

及事假。 

公假以參加國家考試、後備軍人及

補充兵之召集、參加政府依法主辦

之各項投票、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

證、答辯，或因公受傷需療養等事

由為限。 

產前假、陪產檢及陪產假、娩假、

流產假、安胎假及因傷病必須請假

治療或休養者，應檢附醫療院所證

明。 

女性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因生理

日致受訓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

假一日（不須出具相關證明文

件），並併入病假計算。 

受訓人員確因重大事故並經查明

屬實者，得請事假。 

一、參照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

練請假注意事項第二點，於第一項

明列受訓人員得請假之假別。 

二、另參考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

二款及第五款，明訂受訓人員得檢

附醫療院所證明請陪產檢假、安胎

假。 

三、參照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

練請假注意事項第二點，於第二項

至第五項明定受訓人員請公假、產

前假、陪產檢及陪產假、娩假、流

產假、安胎假、病假、生理假及事

假之要件。 

五、受訓人員因喪假、分娩、流產、重

大傷病或其他不可歸責事由，致無

一、明定受訓人員得申請停止申請專業

學習之要件。 



 

法繼續訓練者，得於事由發生後五

日內，檢具證明文件向法務部廉政

署申請停止專業學習。 

正課請假時數不得逾正課總時數

百分之二十，專業學習期間請假時

數合計不得逾訓練總時數百分之

二十。 

專業學習期間，每日以二十四小時

計算，其中正課時數每日以八小時

計。請假時數以小時為單位，未滿

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累計滿八小時

以一日計。 

專業學習期間正課請假時數，由法

務部廉政署函送受訓人員實務訓

練機關（構）併入實務訓練請假紀

錄。 

二、正課總時數係指各項考試廉政類科

錄取人員訓練計畫之專業學習課程

時數配當表所訂時數，本點明定正

課與專業學習期間之請假時數上

限，及正課與專業學習期間請假時

數之計算基準。 

六、請假時數於七十二小時以內者，由

廉政人員訓練班執行秘書核准。 

請假超過七十二小時未逾一百二

十小時者，由廉政人員訓練班副主

任核准。 

請假一百二十小時以上者，由廉政

人員訓練班主任核准。 

明定准假人員之層級與權限。 

七、受訓人員請假應先填寫請假單，並

檢附證明文件，經核准後始得離

去，請假期間屆滿，應準時返回並

向輔導員銷假。 

明定請假之申請程序，及請假期間屆滿

應準時返回及銷假。 

八、受訓人員遇不可抗力之特殊情事，

未及先行請假或不能準時返回者，

應先向輔導員報備，並於返回後二

十四小時內檢具證明文件申請補

假。無正當事由逾假者，以曠課論

處。 

明定受訓人員申請補假之期限，及無正

當事由逾假以曠課論處。 

九、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以曠

課論處： 

（一）應參加之各項考試、競賽、集會

或團體活動，無故不參與。 

（二）上課遲到、早退，未申請補假或

明定未經准假不參加各項考試、競賽、

集會或團體活動，或上課遲到、早退未

經申請補假者，均以曠課論處，避免受

訓人員未積極參與訓練相關活動。 



 

請假未獲准。 
十、受訓人員曠課、不假外出或逾時返

回，依公務人員考試廉政類科錄取

人員實務訓練專業學習獎懲規定

議處。 

明定受訓人員曠課、不假外出或逾時返

回，依獎懲規定議處。 

十一、受訓人員請假依下列規定減訓育

成績總分： 

（一）事假：正課每小時減零點一分，

正課以外每小時減零點零五分。 

（二）病假：正課每小時減零點零五

分，正課以外每小時減零點零一

分。但由輔導員陪同就醫，或確

因無法上課在班休養，免予減

分。 

（三）公假、喪假、生理假、產前假、

陪產檢及陪產假、娩假、安胎假

及流產假，免予減分。 

明定受訓人員請事假及病假應減訓育總

分之額度，及免予減分之假別。 

十二、受訓人員於專業學習期間曠課或

請事假超過規定日數時，應按日

扣除其曠課或事假超過規定日

數之津貼。 

參照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明定受訓人員於專業學

習期間曠課或請事假超過規定日數時，

應按日扣除超過規定日數之津貼。 

十三、其他請假事項，依「公務人員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三十一

條規定辦理。 

本規定未盡事宜，適用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訓練辦法。 

十四、本規定由法務部函報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參照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第九條，明定本規定由法務部函報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